
编辑：向平 美编：陈明丽

2025年11月26日 星期三A12 青未了·人文齐鲁 投稿邮箱：q lwbrwq i l u@163 . com

□张伟

1935年，时年39岁的山东蓬莱人
宋古帆，可谓年富力强、年轻有为。他
曾任烟台和丰钱庄经理、振业公司经
理，时任山东旅京同乡会理事。在经
商的人生履历中，他觉察到房产交易
蕴含佣金利润的财富机遇，于是同曾
任山东财政厅科员、时任复兴永纱布
庄经理的山东郯城人杨崇志，毕业于
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曾任济南电灯公
司委员、时任济南电话公司董事的莒
县人庄维廷，曾任济南市藤竹绳绶业
公司同业公会主席、时任济南市商会
执行委员的山东历城人李梦符，时任
青岛永裕益公司理事张儒琚，曾任中
国国术馆编审处主任、万泰边区分局
长、时任罗运兴木公司经理的沃运
兴，时任历城县棉业产销联合社常务
理事的韩春元，时任双成合经理舒郁
亭，时任枣庄同聚西经理、枣庄商会
执行委员金浩如，以及周锡九、韩众
衡、崔绪昌、邱梅生、朱雨化、王百年、
吕行铭、朱孟武、王修身、刘建声、刘
德恒、袁翊逵、刘秉三、张延龄、韩子
良、郝芳宸、陈耀雯、尹沛三、马济茔、
马子学等，以“集中交易，便利济南居
民买卖房产地亩”为宗旨，在济南商
埠4马路173号设临时办事处，筹建济
南市房产交易所。

宋古帆将该所订为股份有限公
司。在筹备会议上，宋古帆集合各股
东经营保证金及公积金，规定济南市
房产设交易所理事长1人，理事2人，监
察5人，理事长总理所内一切事务，理
事辅助理事长管理所内事务，5名监
察人负责监察所内每年账务收支。该
房产交易所规定理事长由首先知呈
请人充任，理事、监察由发起人中公
推，所内设文牍、会计、营业、庶务4
科，每科设主任1人，办事员若干人，
由理事长、理事署名聘任，并将筹建
济南房产交易所的申请，呈报济南市
政府鉴核。宋古帆作为发起人，和初
创股东们一起憧憬着济南房产交易

所的开业。
申办工作刚刚开启，就迎来猝不

及防的打击。当时的济南市政府审议
宋古帆提请的申请后，1935年12月27
日，市政府批示，宋古帆组织济南市
房屋交易所，经过有关部门审核，“与

《交易所法》之规定不合”，认定“组织
交易所有违禁令”，“应毋庸议”。

宋古帆“反复自思，对该批示处
分实难默认”。不服济南市政府的裁
批，宋古帆于1936年1月13日到山东省
政府提出诉愿，并呈函实业部，认为申
请成立济南房产交易所“一切组织悉
遵《交易所法》及《交易所法实施细
则》”，并提出种种理由试图申办济南
房产交易所。

山东省政府接到宋古帆提出的
诉愿后，经过复议，根据《诉愿法》第
二条规定，以“诉愿之管辖权不符”为
由，发回济南市政府重理此案。实业
部则由商业司第三科科长金宝康负
责初审，他于1月18日提出处理意见：

“此件据称现已向济南市政府提起诉
愿，且未呈请核准组织到部，似可不
予批示”。经过司长张轶欧的审核，实
业部对于该事项不予答复，仅仅将宋
古帆的呈报函收档而已。

宋古帆给实业部的呈报如石沉
大海，久久不见动静，1936年3月16日，
他再次呈报实业部，声称“为谋求济南
市居民买卖房产之便利，及集中交易
增加税收起见，爰发起设立济南房产
交易所”，宋古帆言辞恳切地说：“发起
之初，恒思此项交易所一地成立，自必
各地级群起，与交易所交易税条例不
无裨益，要亦开启税源——— 良税政端
之要图也”。

本着如此初心，宋古帆等先向济
南市政府具交呈报，怎料竟遭济南市
政府的误会，认为此举有违禁令，予
以批驳。宋古帆等迫不得已，又依法
向市政府提起诉愿，同时于1月13日向
实业部呈报诉愿书，才得到济南市政
府传见，并称济南市政府已收回成
命，现依法呈请核准在济南商埠4马
路173号暂设临时办事处。

宋古帆内心升腾着无限希望，期
待实业部能核准成立济南房产交易
所，但他哪知道，一场狂风巨浪正朝他
袭来。

实业部接到宋古帆的呈报后反
应强烈。1936年3月20日，实业部给山
东省建设厅的训令，称宋古帆等3月16
日呈报申请设立济南市房屋交易所，
设立临时办事处的呈件收悉，“查交
易所系以买卖有价证券或以标准物
买卖货物代替性商品为目的市场，其
适于交易所买卖之货物应以有价证
券及具有代替性之物品为限，《交易
所法》第一条及第四条有明白规定”。
实业部认定宋古帆等拟以买卖房产、
地亩等项不动产而设立交易所，“不
特于法抵触，且易发生流弊，妨害社
会公益”。尤其是宋古帆等未经实业

部核准，竟然擅自以发起设立济南市
房产交易所的名义，在济南市设立临
时办事处，并刻用交易所及办事处的
图记，“殊属不合”，并责成山东省建设
厅将济南市政府处理情况报送实业
部。同时，实业部向山东省政府发出实
字第42521号咨函，要求山东省政府转
饬济南市政府，将宋古帆申办济南房
产交易所的情况报送实业部备查。

山东省建设厅接到实业部训令后
不敢怠慢，遵照实业部训令即令饬公
安局先行将济南房产交易所的临时办
事处查处，将所刻图记没收呈缴。不仅
要查明经办房地产交易情况，另外，责
成宋古帆取具铺保，听候法办。

公安局遵照山东省建设厅的要
求，命令商埠二区分局办理。局长张
永才高度重视该案，收到命令当日即
委派警员毕秀山前往查办。毕秀山赶
赴济南商埠经4路173号时，该交易所
临时办事处已于3月28日迁往西南乡
区凤翔街21号。毕秀山与其他警员一
起会同济南西南乡分局户籍巡长李
西侯，前往西南乡凤翔街21号。

警员到达该地点后，搜查发现宋
古帆不在屋内，只有济南房产交易所
股东金浩如、韩子良及看守家具的稽
敦甫等3人在室。经现场质询金浩如，
他交代宋古帆已赴南京办理济南房
产交易所的事宜，并现场提交宋古帆
的来信作为证据。金浩如现场交代，
因为申办济南房产交易所办事处的
呈请未奉批准，“即已取消，并未经办
房产交易事项，仅刻有房屋交易所、
济南市房屋交易所临时办事处章、庶
务课图记三方，及济南市房屋交易所
临时办事处木牌一面”。毕秀山当场
将3方图记、1面木牌悉予没收。在得到
金浩如“愿将宋古帆找回，听候依法
处分”的承诺后，毕秀山将图记、木
牌，以及宋古帆发来的信件带回警局
复命。

济南市政府与山东省政府汇报
查处济南房产交易所的情形。1936年5
月29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实
业部汇报山东处置济南市房产交易
所及临时办事处的情况，并重申此前
山东省省政府接到宋古帆提出不服
济南市政府处置的诉愿后，经过山东
省政府复议，虽然根据《诉愿法》第二
条规定，以“诉愿之管辖权不符”发回
济南市政府重审，但一直“未收回前
次批驳成命”，即山东省政府一直认
可济南市政府认定济南房产交易所

“组织交易所有违禁令”的结论。
至此，宋古帆倾注心力的济南房

产交易所，在历经数月申办、诉愿与
呈报的波折后，尚未开张便告夭折。这
一事件清晰地划出了一道界限：在当
时的制度与观念下，将不动产交易纳
入集中、公开的市场模式，是一条无法
逾越的“红线”。宋古帆等人的努力虽
成昙花一现，却也为济南的城市商业
史留下了一页值得深思的注脚。

本文钩沉了一桩尘
封的民国商业案例：
1935年，商人宋古帆联
合各界同仁，欲在济南
创立一家现代化的房产
交易所。然而，这一颇具
前瞻性的商业构想，却因
与当时的《交易所法》相
抵触，被官方认定为“有
违禁令”。尽管发起人多
番奔走诉愿，终不敌行政
壁垒与法律限制，宏图未
展而中道夭折。

这段“未开始的结
束”，不仅是济南城市商
业史上的一段插曲，更
是一面映照历史的镜
子。它清晰地揭示了在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
间资本与制度创新所面
临的现实困境。宋古帆
的挫败，与其说是个人
的时运不济，不如说是
那个时代民间商业智慧
与僵硬制度环境碰撞的
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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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古帆的诉愿申请书 ▲实业部对宋古帆诉
愿书的处置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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